
 

免责声明 

 

尊敬的各位交易商： 

您好！当交易商在指定交收仓库进行提货时，为了提供更优质的

交收服务，稀交所为交易商推荐有稀土运输经验的专营性物流公司。

交易商可选择稀交所推荐物流公司，也可以自行寻找物流公司。为了

避免纠纷，特做如下说明：推荐的物流公司并非稀交所所有，货物在

发货前需要与物流公司签署合同，若运输途中出现自然灾害或者意外

事故造成的损失，稀交所不承担任何货物运输风险责任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有限公司交收部

20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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